
关于解决云南知青“社保”问题的报告
——给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“发言”和“提案”的草案
尊敬的人大代表

政协委员：
首先祝贺您代表人民参加2009年，全国的“十一届二次会议”。这里，给您送上一份《关于解决云南知青“社保”问题的报告》——给“两会”代表的大会“发言”和“提案” 的草案。
我们是昆明市当年的“知青”，现今没有“社保”，被人为地排斥在“社保”权益之外。没有退休金，陷入“老无所养”的困境，失去了公民权。这种情况在全国还普遍存在。 

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7大精神、科学发展观，进一步加强建立和谐社会、关注民生，解决群众的困难问题的“两会”召开之际。特向上反映实情，报告以下知青无“社保”的困难问题。
为此，拟定了代表的“发言”和“提案”草案的《关于解决云南知青“社保”问题的报告》。敬请“两会代表”关注明察。现诚委托“两会代表”们，代表我们知青向“两会”大会“发言”报告，和提请“两会”加以“审议”解决，由相关政府部门发布政策。
这里，我们的要求是，制定以下文件政策：
凡当过知青，至今没有“社保”的人员，不分国营、集体、个体，不分年龄，一视同仁地，均可以补办参加“社保”的手续，纳入该地参加“社保”的范围。
任何一个知青，都不得被排斥在“社保”权益之外。
云南昆明市知青代表罗汛等78 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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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地址：昆明市白马小区西区62栋3-101号 邮编：6500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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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-mail: kswcfc@public.km.yn.cn 云南知青网
《关于解决云南知青“社保”问题的报告》——给“两会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大会“发言”和“提案”的草案：
人大代表（政协委员）的发言
各位代表：
关于全民的“社保”问题，是民生的重大问题；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；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根本基础；是社会走向“经济权益”平等的路径。
如以当过“知青”的社会人群为例，他们的年龄都接近和达到退休年限，但存在以下多种情况的人没有“社保”，没有退休金。现行政策使他们“补缴费”都不行，以“超过缴费年龄45岁”为由（第一次制定“社保”文件时的规定），被人为的“政策”排斥在“社保”之外。陷入“老无所养”、被社会边缘化，失去公民权的困境。
知青是“社保”政策变动以来，因为受年龄段限制，失去“社保”权益，受害最大的社会群体，应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和关怀。
一、造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，以云南的具体的情况有如下几种：
1，改革开放后，在1984年等省政府相关文件政策：“鼓励国营企事业单位人员，创办乡镇企业，其国营身份不变”的鼓励下，从国营单位办正式调动手续，调到自办乡镇集体企业中（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的投资，而是自筹资金、自负盈亏、自主经营的企业），后该企业又停办的人员。
2、国营、集体企业较早停办，“买断工龄”的人员。
3、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后，即1978年开始，就从原国营、集体等单位“下海（即离开原单位自谋生路的各种情况）”的人员。
4，企业“优化组合”较早的“下岗”人员。
5，当知青回城后，一直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员。
6，当知青时，参加了缅甸人民军，一直在国外多年后，回国后，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员。
7，当知青时，后即在专州县工作，户口转回昆明后失去工作的人员。
8，其它特殊情况人员。
上述的具体情况还可分别叙述，可另作情况反映呈送。
二、这里存在着几个问题：
现在各省执行的“社保”政策，范围十分片面狭窄。以“年龄限制”、“缴费年限限制”、“缴费标准不一致”等不合理的规定，使许多种情况的大批人的“社保”权益都被排斥，处于社会边缘化的境遇。这都是需要改革的。
（云南省是依据原“云政发2000【21号】”、“云劳社2002【76号】”文件。）
1，首先与1984年等年、省政府关于鼓励国营企事业人员调到集体单位后，“国营身份不变”的政策相悖，否定了这批人的“国营身份”。
2，排斥了从改革开放以来，就“下海”的人员；这批人员对促进改革开放、国家税收、企业“优化组合、减员增效”，都做出了重大贡献；由于本人的无助无依无靠的个体性，和市场等多种原因，现大多停滞无发展，没有稳定收入。
3，现政策按“国营”与“集体”、“个体”的分别对待不公平；自改革开放后，对国家的贡献已经不存在这种分别，减少国家的投入，多上交税收，则更表现对国家的贡献，而集体、个体的平均贡献更突出一些；不应忘记1985年前就“下海”、对“改革开放”作出重要贡献的这批最早的人员。
4，知青回城后无工作单位、打临时工；参加缅甸人民军回国后无工作；从专州县户口转回昆明后无工作的人员等情况则完全没有考虑到。
5，没有退休金，意味着这批人失去生活来源，失去退休养老的权益，失去了公民权。
现代社会是以独立个人为自然人，并不能依靠配偶和子女。另实施以“家庭”为单元体计收入的“低保”范围也是不合理的。；“低保”应合并到“社保”，以自然个人为主体办理。使公民的“经济权益”走向平等，解决贫富差距的扩大。
现行的上述“社保”文件，则完全排开了这部分人员的“退休金”权益，扩大社会不平等的差距，违背科学发展观，这是不合理的。
他们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，同样应纳入城镇全社会的范围，一视同仁地加以解决。
为此，提出以下提案草案，此建议的提案草案，目前仅只是把原文件片面忽视、没有包括的人员补充进“社保”来，这是公正的、合情合理的。
请有关政府部门在讨论制定“社保”新法之前，先解决“知青”——这部分特殊群体，对国家有特别奉献的人群的“社保”问题，尽快将所有至今无“社保”的知青，纳入该地的“社保”范围。
2009年 人大代表（政协委员）的提案草案
各位代表：
为此，我们提出以下建议，作为“提案”草案，供大会讨论研究和人大审议。
对原各省的“社保”文件作统一的补充规定（云南省则对“云政发2000（21号）”、“云劳社（2002）76号”文件作补充的规定），由国家保障部发布补充文件：
1，凡当过知青，至今没有“社保”的人员（原城镇户口人员，以及包括回乡知青的原农村户口失、无地人员。如：云南省昆明市，和知青户口所在各地州县范围），不分国营、集体、个体，不分年龄，一视同仁地，均可以补办参加“社保”的手续，纳入该地参加“社保”的范围。
使每一个知青，都进入“社保”，达到退休年龄都能领取养老金。
2，其中，关于“参保”的相关“缴费”问题，“缴费年限”的计算、“缴费数额”的计算，在全国的新法未出台以前，由各省（自治区）召开相关听证会制定解决方案。
原则上对于知青给予照顾，对知青病残者减免。
3，“社保”的基金，自今年起，列为各省（自治区）财政的第一首要的支出立项。先由各省财政加大投入，先行精简其它的行政、保安等支出。到新法制定后由中央财政全国统筹。
2009年3月 “两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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